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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自然资〔2021〕176 号 

 

关于印发《东莞市 2021 年度地质灾害 
防治方案》的通知 

 

各园区管委会、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地质灾害防

治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东莞市 2021 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业经市人民政府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东莞市自然资源局 

2021 年 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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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 2021 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的决定》《广东省地质环境管理条例》《东莞市地质灾

害防治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 年）》以及国家、省、市对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有关要求，为切实做好我市 2021 年度地质灾

害防治工作，最大限度降低地质灾害隐患风险，减少地质灾害

可能造成的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特制定我市 2021 年度地质

灾害防治方案。 

一、基本情况 

2021 年全市共排查确定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削坡建房风险

点共 279 处（除特别说明外，下文统称为地质灾害隐患点），

威胁人口 1057 人，威胁财产 30552 万元。其中，地质灾害隐

患点 146 处，威胁人口 506 人，威胁财产 14047 万元。按灾害

类型分类，崩塌灾害点 78 处，占 53.42%；滑坡灾害点 8 处，

占 5.48%；不稳定斜坡隐患点 60 处，占 41.10%。按风险等级

分类，高风险隐患点 1 处，占 0.69%；中风险隐患点 17 处，占

11.64%；低风险隐患点 128 处，占 87.67%。削坡建房风险点

133 处，威胁人口 551 人，威胁财产 16505 万元。按灾害类型

分类，崩塌灾害点 47 处，占 35.34%；滑坡灾害点 19 处，占

14.28%；不稳定斜坡隐患点 67 处，占 50.38%。按风险等级分

类，高风险隐患点 1 处，占 0.75%；中风险隐患点 18 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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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3%；低风险隐患点 114 处，占 85.72%。 

我市地质灾害隐患点构成情况，主要有五个特征：一是隐

患类型以崩塌滑坡为主。全市 279 处隐患点中，崩塌灾害点 125

处，占全市总数的 44.80%；滑坡灾害点 27 处，占全市总量的

9.68%，其他为不稳定斜坡隐患点（潜在崩塌、潜在滑坡）。

二是隐患规模以小型为主。全市 279 处隐患点中，威胁 10 人

及以上的一类隐患点 5 处，威胁 3—9 人的二类隐患点 131 处，

威胁 3 人以下的三类隐患点 143 处。三是风险等级主要为中低

风险。按照隐患规模以及威胁对象，对全市隐患点划分了风险

等级，确定高风险隐患点 2 处，中风险隐患点 35 处，低风险隐

患点 242 处。四是形成原因主要为人为因素。人工因素仍是我

市形成地质灾害隐患的主要因素，全市隐患点中，属于人工因

素诱发的隐患点 274 处，占 98.21%；属于自然因素诱发的隐患

点仅有 5 处，占 1.79%。五是隐患点分布相对集中。我市隐患

点集中分布于东南临深片区和沿海片区，如虎门、凤岗、长安

等镇街，水乡片区的道滘、麻涌等镇街暂未发现隐患点。 

二、趋势预测 

（一）天气趋势预测。据气象部门预测，我市今年气候复

杂多变，台风略偏多，年景略偏差。预测今年汛期我市平均雨

量接近常年同期或偏多，其中前汛期（4—6 月）雨量偏少 1—2

成，后汛期（7—10 月）雨量偏多 1—3 成左右，“龙舟水”期间

（5—6 月）雨量偏多约 1 成；影响我市的热带气旋约 3—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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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 1—2 个影响较重，初台为 6 月上旬到中旬（较常年 6

月下旬后期偏早）。 

（二）地质灾害趋势预测。结合我市年度气象降雨预测情

况，以及我市地质灾害隐患点分布特征，预计我市今年地质灾

害总体接近往年，需特别注意防范汛期集中降雨期和台风过后

强降雨期间地质灾害。一是前汛期（4—6 月）发生崩塌、滑坡

等地质灾害预计接近常年，应特别注意“龙舟水”期间（5—6 月）

受集中降雨影响，可能引发的群发性突发性崩塌、滑坡和泥石

流地质灾害；后汛期（7—10 月）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地

质灾害接近常年或偏多，应特别注意台风带来的持续性暴雨，

可能引发群发性地质灾害。二是根据已有地质灾害的空间分布

特征，结合地质环境条件以及人类工程活动情况等综合分析，

预测今年我市的突发性地质灾害活动区域为山区片的凤岗和清

溪，沿海片的长安和虎门，埔田片的常平，丘陵片的寮步、大

朗和大岭山，以及城区片的东城等镇街。此外，随着全市工程

建设活动不断增多，需特别注意山体周边工程建设行为，避免

引发地质灾害。 

三、防治重点 

我市今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重点防范期、重点防治区、

重点隐患点如下： 

（一）重点防范期。强降雨是我市地质灾害的主要诱发因

素，我市 4—10 月份降雨量约占全年降雨量的 80%以上，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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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是“龙舟水”和台风暴雨诱发地质灾害的高发时期。因此，我

市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期为 4 月 15 日至 10 月 15 日。需特别注意

5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龙舟水”降雨集中期，以及 7—9 月台风或

热带风暴期间的防范工作。特别是汛期内日降雨量 50mm 以上，

或连续大雨 3 日以上的时段，是重点防范期中的重点。 

（二）重点防治区。根据《东莞市地质灾害防治“十三五”

规划》，全市共划分地质灾害高易发区 4 个、中易发区 6 个、

低易发区 2 个。存在隐患点的高、中易发区的 16 个镇街，确定

为今年重点防治区，共涉及东城、企石、横沥、常平、寮步、

樟木头、大朗、清溪、凤岗、大岭山、长安、虎门、茶山、塘

厦、黄江、桥头等 16 个镇街，涉及村（社区）125 个（详见附

件 2）。 

（三）重点隐患点。根据隐患排查情况，综合分析隐患点

的稳定性、危险性及其危害性，综合确定今年我市需重点防范

的隐患点 12 处，其中凤岗镇 3 处、长安镇 3 处、虎门镇 2 处、

东城街道 1 处、大朗镇 1 处、清溪镇 1 处、沙田镇 1 处（详见

附件 3）。 

四、防治目标 

今年我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总体目标是：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地质灾害防治

理念，按照“预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工作方针，积极主动

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确保不因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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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限度避免或减少地质灾害造成的财产损失。具体任务如下： 

（一）抓早抓小抓细抓实提前做好风险预防。以隐患防范

为核心，逐点落实防范措施。一是将隐患点查清查透。按照“汛

前排查、汛中巡查、汛后核查”的要求，认真组织开展拉网式、

全覆盖的排查，确保“一个不漏、一个不少”，不留死角、不留

盲区。对排查确定的隐患点，要根据威胁对象和稳定程度，合

理划分风险等级，分类施策、精准防控。要通过排查，制定一

套防治工作台帐、构建一个地灾防治数据库、绘好一张地灾风

险隐患分布图，筑牢防治工作基础。二是将预防措施抓细抓小。

对排查确定的每一个隐患点，都必须逐一落实隐患点责任领导、

责任人和监测人、巡查人，确保每个点有人管、有人防、有人

查。要严格按照“七个有”的防范措施，逐一落实责任人、监测

人、警示牌，逐一发放明白卡、搬迁避让通知书、督促治理通

知书和部门间防治协助函，提前落实防范措施。三是将撤离演

练做早做好。建立撤离演练常态化机制，按照“一点一演练”的

原则，每年对辖区内所有隐患点组织开展一次避让撤离演练，

使隐患点各责任人清楚如何组织开展防范工作，如何发布预警

信号，如何撤离受威胁群众，使受威胁群众清楚险情来临时，

如何避让撤离。 

（二）及时预警强化巡查认真做好汛期防范。汛期台风、

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历来是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重点

防范时期，来不得半点放松。一是强化风险预警。各镇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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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各有关单位要建立完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机制，在

台风强降雨期间，要及时向隐患点责任人、监测人、受威胁群

众发布风险预警信息，并严格按照不同的预警等级要求，启动

相应的预警响应，做好动态巡查、隐患监测和搬迁避让等工作，

做到“提前预警，提前防范”。二是强化动态巡查。各镇街（园

区）、各有关单位要严格执行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巡查制度，

按照“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的要求，开展隐患点巡

查监测，重点加强对城镇村庄、主干道路、旅游景点等人流密

集区域的巡查排查，及时发现风险隐患。在强降雨期间，对明

显威胁到人身安全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以及安全没有保障的隐

患点，要及早采取措施，果断撤离受威胁群众。三是强化应急

值守。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雨情雨势变化，严格执行领导带班、

24 小时值班和灾情险情速报制度，向社会公布地质灾害报警电

话，接受社会监督。一旦发现灾情险情，要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开展应急处置。 

（三）千方百计落实资金加快隐患综合治理。综合治理是

消除地灾隐患的根本措施，必须加快隐患综合治理。一是落实

治理任务。根据《关于通报 2020 年全市地质灾害隐患点综合

治理情况及下达 2021 年治理任务的通知》《关于加强全市削坡

建房综合整治全力完成 2021 年工作任务的通知》等文件要求，

今年我市需完成全部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综合治理，各镇街

（园区）、各有关单位要提前谋划、提前准备、提前实施，制



 

—8— 

定年度地质灾害隐患点综合治理任务计划，确保 2021 年底前完

成所有在册隐患点的综合治理。二是保障治理资金。各镇街（园

区）、各有关单位要积极筹措资金，多渠道、多方式破解资金

难题，将地质灾害防治资金列入年度计划和预算，建立地质灾

害防治资金常态化管理机制。按照市下达的隐患点治理任务，

该治理的隐患点一个都不能少，该投入的资金一分都不能少，

扎实推进本地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综合治理。三是依法依规实

施。严格按照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项目程序实施工程整治，委托

专业资质队伍，认真开展勘查、设计、施工和监理各项工作，

依法依规整治。对地质灾害易发区内的工程项目，严格执行地

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和“三同时”制度，对经评估可能引发地质灾

害或可能遭受地质灾害威胁的，必须配套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配套治理工程未验收的，建设单位不得组织主体工程验收。 

（四）不断加大宣传力度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加大地

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宣传力度，进一步增强广大干部群众对地质

灾害的防灾避险意识。一是开展主题宣传。以“4·25 地球

日”“5·12防灾减灾日”“6·25土地日”为契机，开展主题宣传，通

过开展一系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基层的宣

传教育活动，增强群众灾害识别和防灾自救能力，从“要我防”

向“我要防”转变。二是组织重点宣传。主动到村（社区）、企

业单位以及受威胁群众家中宣讲，重点宣讲培训村（社区）的

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人员，举办防灾知识“进学校上课堂”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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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活动，有针对性地开展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的集中宣

传教育活动，做到防治知识“进村入户、进学校上课堂”。三是

发挥媒体宣传。充分发挥新媒体宣传力量，通过广播电视、新

闻报刊、微博微信、公益短信、户外活动、自媒体、网络直播

等多种途径推出更多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防灾知识宣传活动，

推动形成“社会众人关心，群众人人参与”的良好舆论氛围。 

五、保障措施 

（一）深刻认清形势。地质灾害防治是关乎群众安危的“生

命工程”，党和政府向来高度重视。2020 年 8 月，总书记在扎

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指出，要在补齐城乡基层治

理短板、提高防御自然灾害能力上下功夫、见实效。此外，总

书记还先后多次就防灾减灾工作作出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强调

防灾减灾救灾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和谐稳定，要

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灾

前预防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省委、省

政府主要领导多次对地质灾害防治等防灾减灾工作作出指示批

示，李希书记在省委常委会会议上强调，防汛救灾工作要立足

当前、着眼长远，扎实推进地质灾害隐患点整治等工程；马兴

瑞省长在省政府党组会议上指出，要坚持强基础、补短板，加

强防灾减灾工程建设。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地灾防治工作，市

主要领导多次就防灾减灾工作做出专门指示批示。各镇街（园

区）、各有关单位要深刻领会各级领导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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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

恪守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高度的政治自觉、责任担当做

好汛期地质灾害防御工作，积极推进地质灾害防治三年行动取

得实效，为我市“湾区都市、品质东莞”战略的顺利实现筑牢安

全屏障。 

（二）坚决落实责任。各镇街（园区）、各有关单位要严

格按照地质灾害防治责任分工，各负其责共同做好防治工作。

一是坚决落实政府属地责任。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园

区管委会）是辖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责任主体，政府主要负

责人是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本行政区域地质灾

害防治工作负总责，分管领导是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直接责任

人，具体抓好落实。各镇街（园区）要及时调整充实完善地质

灾害防治工作领导小组，细化分解各级各部门工作责任，形成

工作合力。二是坚决落实部门共同责任。各有关部门按照职能

分工，各负其责共同做好防治工作，自然资源部门负责落实对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指导监督；住建部门负责牵头

做好全市削坡建房综合整治工作，从严监管房屋建设行为；应

急部门组织指导协调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救援工作；教育部门负

责学校周边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并指导学校做好监测工作，发

现险情要及时采取防范措施；水务部门负责提供水雨情信息，

落实水利设施地质灾害隐患排查、监测和治理等工作；旅游部

门督促、指导旅游企事业单位开展旅游景区地质灾害隐患的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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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监测和治理等工作；气象部门负责提供降雨信息，会同有

关部门做好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林业部门负责湿地、自然

保护区、森林地质灾害隐患的排查、监测和治理等工作；交通、

铁路、市政、电力、通讯各部门要做好公路、铁路、市政道路、

电力、通讯设施范围的地质灾害防治、监测与防范工作。三是

坚决落实群测群防责任。各镇街（园区）、各单位要严格按照

《东莞市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管理暂行办法》，落实补助资金，

给予群测群防员开展工作必须的经费保障。要充分发挥群测群

防员作用，做好巡查监测、撤离避险、灾险情速报、应急值守、

宣传教育等各项工作，确保“点点有人抓、处处有人管”。 

（三）做好资金保障。各镇街（园区）要将地质灾害防治

资金纳入政府年度财政预算，建立常态化、稳定的财政资金投

入机制，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资金保障工作，确保地质灾

害群测群防、动态监测、综合治理等等各项防范工作有序开展。

对于地质灾害隐患点较多的、重点地质灾害隐患点没有治理消

除的镇街（园区），更要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多渠道、多方式、

多元化破解资金难题，加大地质灾害防治资金投入，迅速落实

防治资金开展综合治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四）强化监督检查。各镇街（园区）、各有关单位要进

一步加大地质灾害监督检查力度，结合汛前排查、汛中巡查、

汛后复查工作，强化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建立常态化地质灾

害防治督查工作机制。要提前谋划监督检查事宜，组织专项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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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检查，压实工作责任、压实隐患防范、压实搬迁治理工作。

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将结合实际不定期进行督导检

查，对于防范工作不力的、综合治理不落实的，将通报批评。

因疏于管理、责任不落实、人员不到位而造成事故的有关人员，

严格按照《地质灾害防治条例》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附件：1．2021 年度东莞市地质灾害隐患点分类汇总表 

2． 2021 年东莞市地质灾害隐患重点防治区 

3．2021 年度东莞市地质灾害隐患重点防治点 

4．广东省东莞市 2021 年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点基 

本信息表 

5．东莞市 2021 年度削坡建房风险点基本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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